
实验中心设备维修管理规定 

实验室仪器设备是学校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教学、科研工作顺利进行

的物质条件。为了加强实验室仪器设备维护、维修工作的规范管理，提高实验室仪

器设备的完好率，保障教学、科研工作的正常运行，充分发挥其使用效益，依据《南

昌工程学院实验室仪器设备维护维修管理办法》，结合本心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

法。 

第一条  实验室仪器设备维护、维修应以“保证和服务教学、科研”为目的，

实行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由本中心落实。 

第二条  中心职责 

（一）中心负责建立健全仪器设备的维护维修登记与统计制度；做好仪器设备

维护维修的审核、指导、督促、检查及经费管理工作；根据本中心实验教学、科研

工作的需要，拟定年度仪器设备维护、维修工作的计划。 

（二）中心组织、协调和督促所属实验室的实验室人员做好实验仪器的使用管

理、日常保养、维护、维修、报修、报损、报废等工作；定期组织实验人员进行维

护维修技术的培训和交流活动，以提高实验人员的维护维修能力，确保实验教学正

常、有序进行。 

（三）实验室人员负责对仪器设备进行经常性的维护保养，定期进行校验，及

时维修故障设备，对不能进行维修的仪器设备及时向院（系）、设备与实验室管理

处报修，确保仪器设备的技术等级，使仪器设备处于完好可用的状态，并填写好维

护维修的记录。 

第三条  仪器设备维护保养工作范围 

（一）仪器设备及其附件、配件的清洁、上油和干燥等。 

（二）更换灯泡、连线、保险管（丝）、旋钮、开关等易耗件。 

（三）仪器设备接线头的简单焊接、简单调校等。 

（四）计算机系统维护和相关软件的安装调试等。 



（五）实验室工作人员能自行处理、费时不多的可归入维护保养的其它小修。 

第四条  仪器设备的维修范围 

（一）不在维护保养范围的仪器设备故障。 

（二）仪器设备原有功能无法满足需要，必须对仪器设备进行改造的。 

第五条  每学期初各实验室需制定仪器设备维护保养时间安排。严格按仪器设

备生产厂家维护保养要求进行，如仪器设备生产厂家无特别要求的，须每周一次巡

查，定期维护保养。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应由专人负责维护和保养，建立使用和

维修档案，保证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 

第六条  在保修期内出现故障的仪器设备，使用单位与及时供应商（厂家）联

系，以便能办理退、赔、换、补或保修手续。 

第七条  维修程序 

（一）超过保修期时，一般仪器设备的故障由实验室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维修；

出现较大故障时，实验室负责人应及时与生产厂商联系进行修理。维修费在5000元

及以上的，应先填报《仪器设备维修申请报告》交中心，再报学院，学院组织专家

论证，填写《仪器设备维修论证报告》，经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批准后实施，维修

费在1万元及以上，还需报分管校领导批准。论证费从下拨的设备维修费中支出。 

（二）维修费在5000元及以上的维修应签订合同，详细列出各类支出清单、技

术要求和保修年限等，并严格按合同执行。 

（三）仪器设备因开发功能或提高配置需要增配附件时，应先填写仪器设备增

配附件申请报告，经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批准后实施，并办理固定资产增值手续。 

（四）维修工作完成后，实验中心主任（或有关负责同志）组织验收。验收合

格后，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应把维修情况如实填写在《实验室维护维修记录》本上。 

第八条  仪器设备维修费用超过仪器设备原值的50%时，原则上不再进行维修。

不能使用的仪器设备按程序申请报废。 

第九条  因责任事故造成损坏的仪器设备,先按《南昌工程学院仪器设备损坏、



丢失赔偿处理办法》处理后,再按本办法申请维修。 

 

 


